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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立法會「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寄宿學額、高中教

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」 

2007 年 11 月 30 日會議 

提交有關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住宿暫顧服務的意見書 
 
 

本會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，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理

的權益和福利；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。本會就以

上議題表達以下意見： 

  

本會對政府即將擴展 15歲以下殘疾人士的住宿暫顧服務感恩

慰，但對立法會CB(2)433/07-08(01)號文件建議的安排卻感不滿及

失望。政府此舉除漠視家長及專業意見外，更顯敷衍了事。住宿

暫顧服務名額沒有因應需求而增加，15歲以下殘疾人士在僧多粥

少及機構選擇性提供服務的情況下將仍難尋獲有關服務。 

 

本會堅持嚴重弱智學童住宿暫顧服務應由嚴重弱智特殊學校

提供是基於以下理據： 

 

1. 嚴重弱智特殊學校恆久以來提供住宿服務予有需要的學童，

住宿是教學的延續，兩者息息相關，不能分割。學童留宿期

間學習生活流程、社交、獨立生活的技能等(新高中學制核心

科目之一)，住宿暫顧服務和全宿基本意義相同，何來教育和

福利的分野？  
2. 特殊學校已有現成的設施，且具備護理所需的專業知識，擴

展 15歲以下住宿暫顧服務所需的資源必定比成人院舍為低。 

3. 立法會文件指出有住宿暫顧服務經驗的機構也認為要為殘疾

兒童提供有關服務確有實際困難。 

4. 部份機構表示只可為 11至 15歲的殘疾人士提供住宿暫顧服

務，但無法照顧 11歲以下的殘疾人士。 

5. 部份提供住宿暫顧服務的成人中心曾出現拒絕情緒問題、挑

戰性行為及需高度醫療護理(如插喉餵食、使用尿導管)等人

士的申請。 

6. 家長對於學童既能省卻搬遷勞碌之苦，更能於熟識的環境下

受顧深感放心。 

7. 學校社工省卻不必要的轉介工作。 

8. 根據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七條：殘疾兒童第二項：在一切關於

立法會 CB(2)469/07-08(01)號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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殘疾兒童的行動中，應當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一項首要考慮。 

 

教育局雖表明不反對嚴重弱智學校自行提供住宿暫顧服務，

但隨著社會變化，學童住宿需要與日俱增，現已有多名學童輪候

7 天寄宿服務，住宿名額已不敷應用。校方難以利用現有住宿名

額提供住宿暫顧服務。目前全港只有 4 間嚴重弱智特殊學校提供

7 天寄宿服務(樂仁除外)， 2 所位於大埔， 2 所位於九龍區(深水

埗及白田)，其他區域如港島區則欠奉。綜合各點，本會冀望政

府切勿墨守成規，制度僵化而令資源錯配，在同一政府同一資源

的慨念下，教育局更應打破官僚文化接辦住宿暫顧服務，本會促

請政府於各校增設 7 天寄宿服務以舒緩學童寄宿服務的需求及

增撥資源落實特殊學校開辦學童住宿暫顧服務。 

 

以下是兩名輪候 7 天寄宿服務學童的個案： 

1. 個案一： 15 歲以下並須胃造口餵食 

家長遍尋住宿暫顧服務不果求助於社會福利署，但仍是無功

而還，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學童只好留宿於殘疾人士私營院

舍，家庭承擔不菲的費用。 

 

2. 個案二：行為情緒極不穩定 

學童現就讀提供 5 天寄宿的嚴重弱智特殊學校，假期及週末

期間，校方根本沒可能提供住宿暫顧服務，家長只好自行照

顧，但學童情緒不穩不斷製造噪音，家庭屢遭鄰舍投訴，家

長壓力很大，情緒低落。 

 

 


